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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30/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5_AE_A1_E7_c36_330494.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

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１９９８年４月８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９７４次会议通过，现予公

布，自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５日起施行。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七

日 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１９９８年４月８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９

７４次会议通过） 为正确适用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保

证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执行，现就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刑法第三

百一十三规定的“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指人民法院

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

定。 第二条 对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有能力

执行”，是指根据查实的证据证明，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

、裁定义务的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具有履行特定行为义

务的能力。 第三条 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人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

定的行为“情节严重”： （一）在人民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以

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依法查封、扣押或者已被

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致使判决

、裁定无法执行的； （二）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在执行

中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 （三）以暴力、威胁方法妨害或者抗拒执行，致使执行工



作无法进行的； （四）聚众哄闹、冲击执行现场，围困、扣

押、殴打执行人员，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五）毁损

、抢夺执行案件材料、执行公务车辆和其他执行器械、执行

人员服装以及执行公务证件，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其他

妨害或者抗拒执行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四条 负有执行人民法

院判决、裁定义务的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为了本单位的利益实施本解释第三条所列行为之一

，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对该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定罪处罚。 第五条 与被执行人共同实施本解释第三条第（三

）、（四）、（五）、（六）项规定所列行为之一，情节严

重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共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条 暴力抗拒人民法院执行判决、裁定，杀害、重伤执行

人员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

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七条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由犯罪行

为发生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八条 人民法院在执行判决、裁

定过程中，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情节严重的人，可以先行

司法拘留。认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的

，应当将案件依法移送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立案查处。 人

民法院依法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人定罪判刑，先行司法

拘留的日期应当折抵刑期。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